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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消除對婦女歧視委員會審議  
香港特區落實《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  

 

民主黨提交民政事務委員會意見書  

 
1. 聯合國將於 2006 年 8 月 10 日審議香港就《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

視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民主黨籍此機會，就公約保障範圍下

的數點關注事項，表達我們的意見。  
 
婦女事務委員會無力推行男女平等  
 
2. 根據公約第三條，當局應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保證婦女得到充分發

展和進步。在這方面，聯合國在 1999 年審議香港情況時，關注香

港沒有設立提高婦女地位的政府機構，負責預先擬訂男女平等的政

策和長期策略。政府雖於 2001 年成立婦女事務委員會，但基本上

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且被放在衛生福利食物局之下，而非設於特首

或政務司之下，在架構上無法協調或統籌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或策

略，因而促進兩性平等的工作難以有效推行。  
 
3. 近年婦女事務委員會以性別觀點主流化為優先工作項目，嘗試制訂

一套工具以評估政府在設計及實施法例、政策及措施時是否將婦女

觀點納入考慮。但是，由於婦女事務委員會欠缺實權及資源，所扮

演的角色只限於培訓、宣傳及資訊提供，無權監察及確保各政府部

門在制訂法例及政策時，納入性別觀點主流化的概念。在這樣的情

況下，評估工具只是參考資料，性別觀點主點化只能繼續停留在概

念和理論層面，各政府部份欠缺動力付諸實行。  
 
4. 設立高級別的中央機構，擬訂男女平等的政策和策略，是保障婦女

權益的基礎，因此，民主黨認為這是特區政府落實公約的首要工作。 
 
就業方面男女不平等繼續存在  
 
5. 公約第十一條保障婦女在工作上獲得相同的權利。但香港婦女在工

作上仍受到多方面的不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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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了兼顧家庭職任，不少婦女從事兼職工作，由於現時勞工法例訂

定的大部份勞工保障只限於全職勞工才能受惠，這些兼職工作的婦

女得不到有薪假期、遺散費、退休保障等勞工保障。  
 
7. 即使婦女從事全職工作，他們所從事的行業的薪酬亦往往較男性主

導的行業為低。根據 2005 年第四季數字，女性收入中位數為每月

7800 元，遠低於男性的 11000 元。由於傳統對女性應扮演的角色

有既定的看法，很多男性從事的工作，女性較難取得。社會文化結

構因素將男女分流於不同的行業，而女性集中的職業，往往較為低

薪。聯合國委員會建議法例納入同值同酬的原則，但特區政府卻以

推行上有困難，並未接納聯合國的建議，只進行研究。  
 
8. 過去數年，政府委託的平等機會委員會多次更替主席及委員，令研

究過程多次中斷，甚至改變政府撥款時的決定，同值同酬的可行性

研究只限於公營界別，在中小型企業研究推行同值同酬的可行性研

究竟然被終止，令人顧慮研究是否已涉及政治成份。聯合國委員會

在今年的問題清單中，特別提及政府就同值同酬的研究結果，民主

黨希望政府參考海外多個國家的同酬法例，接納聯合國的建議，實

施同值同酬。  
 
法例未充份保障婦女健康  
 
9.  公約第十二條保障婦女免受在保健方面的歧視，但是，現行法例存

在的漏洞，未能保障婦女的健康。近年本港盛行纖體瘦身、美白護

膚，市面上充斥著有關的產品，各種廣告鋪天蓋地推出，影響整個

社會的風氣，而婦女因有關產品及服務健康受損的新聞時有發生。

民主黨調查顯示，不少婦女因受到傳媒、廣告的影響而使用有關美

容、纖體等產品及服務，參與纖體計劃的婦女中，76%表示曾因為

受到廣告影響而增加有關方面的開支。這些廣告的內容未必與事實

相符，部份纖體、護膚品的廣告能夠成功吸引婦女購買，可能是因

為所聲稱的效果有所跨大。美容業界剛與消費者委員會制訂《美容

業營商實務守則》，規範業界不能隨便誇大療程效果，然而守則由

業界自願遵守，難以作出有效監管。政府應該透過法例，規定纖體、

護膚品廣告，必須有證據支持才能作出有關的功效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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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暴力  
 
10. 聯合國在審議第一次報告時，曾就保障婦女免受家庭暴力對待提出

多項建議，包括為家庭暴力的倖存者提供支援、為施虐者提供輔導

等。  
 
11. 近年香港屢次發生家庭悲劇，二年前天水圍發生滅門慘劇後，政府

雖表示已作出多方面改善，然保護網顯然仍然千瘡百孔，日前便發

生夫妻反目，釀成命案的慘案。  
 
12. 為了避免類同悲劇再次發生，民主黨要求政府進一步採取措施，防

止家庭暴力事件的發生，包括：  
 仿傚英國，引入家庭慘劇事後檢討，而這種檢討制度為常設。

每當有嚴重的家庭暴力事件發生後，相關的部門或專業人士舉

行檢討會議，希望從事件中汲取教訓與經驗，使日後可更迅速

及更適當地處理家庭問題，盡量防止家庭暴力發生或延續。  
 強制規定施虐者須接受輔導及治療；  
 研究強制規定有關專業人員須申報所處理的家庭暴力個案；  
 為家庭暴力受害者提供恩恤住屋協助；  
 及為家庭暴力受害者提供 24 小時支援系統，包括提供警方、
社工及有關專業人員的服務。  

 修訂現有的《家庭暴力條例》，擴濶條例內的「暴力」與「家庭成員」定

義，把精神虐待也視為暴力罪行一種。 
 

13. 此外，不少家庭暴力個案的受害人為港人回內地所娶的配偶，不少

內地婦女來港前並未充份了解來港後的生活情況，加上不少與配偶

年紀相差輕大，容易產生磨擦。與此同時，內地婦女在港往往缺乏

社區網絡及資訊，又不符合資格申請公屋、綜援等社會福利，在面

對家庭暴力時缺乏支援，即使面對家庭暴力的威脅，亦不懂如何防

止慘劇發生。針對有關情況，政府應該讓社會服務機構進一步掌握

新來港人士的資料，並投入額外資源，讓服務機構以個案管理手法

提供服務，加強為由內地來港配偶的支援。  
 

民主黨婦女政策發言人陳樹英  
二零零六年六月九日  


